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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行《德宏州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

控实施方案》听证会听证结果的公告

（第 3号）

按照省、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，《〈德宏州“三

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〉听证会听证报告》已经形成，

并送达各位听证陈述人（听证代表）。现将全面反映举行《德宏州

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》听证会听证结果的该听证

报告予以公布。

德宏州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6 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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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德宏州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

案》听证会听证报告

德宏州生态环境局

（2021 年 6 月 16日）

为了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，在政府重大决策工作中充分发扬

民主，反映民意，集中民智，提高政府决策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

度，根据省、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，总结我州举行

决策听证会的实践经验，结合德宏州的实际情况，2021 年 6 月 11

日下午在芒市举行了《德宏州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

案》听证会。现将听证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听证会准备情况

（一）发布第 1号听证会公告

2021 年 5 月 26 日，在德宏州生态环境局信息公开专栏网站上

发布了《关于举行〈德宏州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〉

听证会的公告（第 1 号）》，公布了听证事项、听证陈述人（听证

代表）名额及其产生方式、听证时间、听证地点等相关内容。

（二）确定听证会参会人员

2021 年 6 月 1 日前，确定了听证主持人 1 名、听证人 2 名及

州政府督查室、州司法局 2 名听证监察人；核实确定了 15 名听证

陈述人（听证代表）：州人大代表 1 名、州政协委员 1 名、州直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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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代表 7 名、企业代表 5 名、律师 1 名；听证书记员 1 名。

（三）发布第 2号听证会公告

2021 年 6 月 1 日，在第 1 号公告发布的网站发布了《关于举

行〈德宏州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〉听证会的公告

（第 2 号）》，公布了举行听证会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和听证主持人、

听证人（听证决策人）、听证监察人、听证陈述人（听证代表）、

听证书记员名单等事项，在 3 日内将《实施方案》听证稿及其相关

材料送达听证陈述人（听证代表）。

二、听证会举行情况

2021 年 6 月 11 日下午 3：00—5：00，听证会在德宏州生态环

境局举行，听证会由州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李瑛主持，云

南省生态环境厅驻德宏州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肖福东、云南省生态

环境科学研究院工程师王万宾作为听证人，听证监察人为州政府督

查室副处级督察专员郭世忠、州司法局法治调研与督察科科长陈

莎，听证书记员为州生态环境局科员景明蓉。15名听证代表有 14

名到会参加了听证，其中：州人大代表 1 人请假，州政协委员 1 人、

州直相关部门代表 7 名、企业代表 5 名、律师 1 名均到会参加了听

证；邀请 1 家新闻媒体参会。

听证会按照下列议程进行：

（一）听证主持人介绍参会人员情况，书记员宣读听证会纪律

和注意事项；

（二）听证主持人就举行听证会的有关事项作说明；

（三）听证发言人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程师王万宾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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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实施方案》的听证稿的主要内容作说明；

（四）听证代表对听证稿发表意见和提问（每位代表发言时间

不超过 10 分钟），听证主持人根据实际情况让听证决策人或编制

单位负责人回答听证代表的提问；

（五）听证监察人发表监察意见；

（六）听证主持人进行听证会的总结发言。

三、听证代表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情况

经梳理，14 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对《实施方案》均表示支持和

赞同，并提出了 17 条意见和建议，经整理，主要涉及以下意见建

议：

1.针对《实施方案》P11附件 3“各县（市）生态保护红线优先

保护单元”第 1 点中“生态保护红线内，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

上禁止人为活动”中“自然保护地”修改为“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

的核心保护区禁止人为活动”。

2.对《实施方案》P28 附件 5 准入清单里面“空间布局约束”的

第 3 点“禁止新建、改扩建中小水电项目，现有中小水电站应按照

环评批复进行生态流量下泄”，建议修改为鼓励中小水电站通过适

当的改扩建来保证生态流量的下泄。

3.“十四五”德宏州规划了很多水库的建设，水库的的建设都带

着水电站，建议取消禁止新建水电项目，改为新建水电站必须满足

生态流量下泄要求，保证河道不要断流。

4.《实施方案》P9“空间布局约束”第 2 点，“严禁新增工业硅产

能，2017 年 12 月 1 日后立项备案的新（改、扩）建工业硅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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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律实施产能减量置换，置换过程中的产能（吨）数量，按照‘变

压器容量（千伏安）*0.9*6480/12000’标准进行计算”中产能置换计

算标准是否与《实施方案》P10“污染物排放管控”中第 6 点“新

（改、扩）建工业硅电炉必须为矮烟罩半封闭型或全密闭型，变压

器容量达到 2*25000 千伏安及以上”的要求，在减量置换上不能满

足新（改、扩）建工业硅的产能，建议不明确置换过程中的产能置

换数量。

5.《实施方案》P10“污染物排放管控”中第 7 点“强化工业企业

无组织排放管理，加快工业硅等大气污染重点行业的脱硫、脱硝技

术改造”，针对这一点，目前德宏州的硅冶炼企业都已安装烟气脱

硫工程，在脱硫改造工程中也没要求脱硝，是不是强制性的必须要

进行脱硝，建议进一步说明。

6.《实施方案》P10“资源利用效率”中第 2 点“实行最严格的水

资源管理制度，严格用水总量、强度指标管理，严格取水管控，建

立重点监控去取水单位名录，强化重点监控取水单位管理。全州年

用水总量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等指标达到省考核要求”，

从这个上面的描述不知道究竟万元增加值用水量要达到多少，每吨

硅用水量要控制在多少，建议进一步说明。

7.在《实施方案》重点管控单元里面各个县市都存在“资源开

发效率要求”中第 2 点，“禁燃区内全面禁止使用原（散）煤、洗选

煤、蜂窝煤、焦炭、木炭、煤矸石、煤泥、煤焦油、重油、渣油等

高污染燃料”的重点管控单元里面的禁燃区是否包含硅厂，建议进

一步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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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《实施方案》的管控要求里面对建成区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、

全收集、全处理，城市污水达到 100%，这个范围太大了，建议这

些指标是否能根据工作实际调整为对主城区人口密集区进行管网

全覆盖、全收集、全处理，因为各个县市都涉及到这个问题。

9.“三线一单”编制成果包含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管控区 ，

就意味着这个范围比我们生态红线范围大，肯定会和以后的三条线

（生态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线）和县（市）的建设

要发展的范围有矛盾，是否能进一步进行对接。

10.《实施方案》的附表涉及各个县市的“矿产资源重点管控

区”中“空间布局约束”的第 2 点，总体规划不能全部采用芒市的，

应分别采用各个县（市）的。

11.“三线一单”编制成果中的全州用水总量到 2025 年控制在

7.97 亿立方米，目前我州的实际用水量已经到约 7.3 亿立方米了，

是否能适当增加用水总量。

12.《实施方案》P9 附件 2“空间布局约束”第 2 点“严禁新

增工业硅产能，2017 年 12月 1 日后立项备案的新（改、扩）建工

业硅项目，一律实施产能减量置换”，根据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

推动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德政发〔2018〕

15 号），我们州提出的全州工业硅产能限定在 55 万吨，目前我州

的工业硅的产能只有 47 万吨，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，新增工业硅

产能又只能实施产能减量置换，是否可以调整。

13.《实施方案》中附件 4 里面污染物排放管控和资源开发效

率要求里面，表达方式和指标不一致，这两块内容的指标建议统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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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量的可执行和准确。比如 P17 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 100%是否可

行。

14.目前全省只有省级工业园区，没有州级、县级工业园区，

根据最新的省级批准的园区，我州只有盈江和芒市两个省级工业园

区，《实施方案》中其他县（市）的工业园区这个表述不正确。

15.《实施方案》中盈江昔马片区不允许新建水电站，目前规

划在昔马建设大型水库，如果在这里表述不允许新建水电站的话可

能和下一步的规划实施有冲突。

16.在《实施方案》附件 5“空间布局约束”第 1 点“新建企业

应入工业园区”后面建议增加“未建立工业园区的县市，新建企业

的布局应当符合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”。

17.建议在《实施方案》P15 附件 4 的第 4 条“通过产业调整、

转型升级、资源整合等方式”中增加“综合利用”。

四、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

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、建议，德宏州生态环境局会同有

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，并进一步完善了《实施方案》。具体采纳

建议如下：

（一）对以下意见建议予以采纳：

1.针对《实施方案》P11附件 3“各县（市）生态保护红线优先

保护单元”第 1 点中“生态保护红线内，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

上禁止人为活动”中“自然保护地”修改为“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

的核心保护区禁止人为活动”。

采纳情况：综合考虑各类受保护地管理要求不一致的实际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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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将管控要求提的过细，故将该条内容直接修改为“按照国家生态

保护红线有关要求进行管控”。

2.《实施方案》P10“污染物排放管控”中第 7 点“强化工业企业

无组织排放管理，加快工业硅等大气污染重点行业的脱硫、脱硝技

术改造”，针对这一点，目前德宏州的硅冶炼企业都已安装烟气脱

硫工程，在脱硫改造工程中也没要求脱硝，是不是强制性的必须要

进行脱硝，建议进一步说明。

采纳情况：目前“十四五”国家和省尚未明确工业硅行业是否

需要进行脱销技术改造，故目前先删除脱销改造的要求，待后续有

要求后补充完善。

3.《实施方案》的附表涉及各个县市的“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”

中“空间布局约束”的第 2 点，总体规划不能全部采用芒市的，应

分别采用各个县（市）的。

采纳情况：对《实施方案》中的附表涉及各个县市的“矿产资

源重点管控区”中“空间布局约束”的第 2 点分别采用各个县（市）

的总体规划。

4.目前全省只有省级工业园区，没有州级、县级工业园区，根

据最新的省级批准的园区，我州只有盈江和芒市两个省级工业园

区，《实施方案》中其他县（市）的工业园区这个表述不正确。

采纳情况：在《实施方案》中将除芒市、盈江县两个省级工业

园区以外的工业园区修改为“工业聚集区”。

5.《实施方案》中盈江昔马片区不允许新建水电站，目前规划

在昔马建设大型水库，如果在这里表述不允许新建水电站的话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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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下一步的规划实施有冲突。

采纳情况：对《实施方案》中“盈江昔马片区不允许新建水电

站”的内容删除，在全州的总体管控要求中统一对水电站的建设提

出要求，不再单独针对昔马片区提出水电站建设的要求。

6.建议在《实施方案》P15 附件 4 的第 4 条“通过产业调整、

转型升级、资源整合等方式”中增加“综合利用”。

采纳情况：对《实施方案》中的“通过产业调整、转型升级、

资源整合等方式”修改为“通过产业调整、转型升级、资源整合、

综合利用等方式”。

（二）对以下意见建议予以部分采纳：

1.“三线一单”编制成果包含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管控区 ，

就意味着这个范围比我们生态红线范围大，肯定会和以后的三条线

（生态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线）和县（市）的建设

要发展的范围有矛盾，是否能进一步进行对接。

部分采纳原因：“三线一单”中划定的一般生态空间是除了生

态保护红线以外的重要生态空间，目前划入一般生态空间范围的空

间均是各类受保护地中尚未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部分及一些生态

功能极其重要区域。后续将根据国土空间规划成果，生态保护红线、

受保护地、工业园区等调整数据，对“三线一单”进行统一更新调整。

2.在《实施方案》附件 5“空间布局约束”第 1 点“新建企业

应入工业园区”后面建议增加“未建立工业园区的县（市），新建

企业的布局应当符合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”。

部分采纳原因：未建立工业园区的县（市），新建企业的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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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仅仅需要满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。故修改为“未建

立工业园区的县（市），新建企业的布局应符合当地相关产业布局

的要求”。

3.《实施方案》中附件 4 里面污染物排放管控和资源开发效率

要求里面，表达方式和指标不一致，这两块内容的指标建议统一，

尽量的可执行和准确。比如 P17 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 100%是否可

行。

部分采纳原因：已对《实施方案》中工业园区（工业聚集区）

关于污水处理率的表述进行了统一。工业废水排放是按照国家的相

关排放标准执行，故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为 100%。

（三）对以下意见建议不予采纳：

1.对《实施方案》P28 附件 5 准入清单里面“空间布局约束”的

第 3 点“禁止新建、改扩建中小水电项目，现有中小水电站应按照

环评批复进行生态流量下泄”，建议修改为鼓励中小水电站通过适

当的改扩建来保证生态流量的下泄。

不予采纳的理由：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中小水电开

发利用管理的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16〕56 号）中的“严控新建项目

核准审批。原则上不再开发建设 25 万千瓦以下的中小水电站，已

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。各州、市人民政府要对域内中小水电

项目进行系统排查清理，已经政府同意开展前期工作但尚未核准

（审批）开工建设的项目，应严格把关，逐一复审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

全省原则上不再核准审批新开工所有类型的中小水电项目。全省所

有新增中小水电装机容量的规划及项目核准审批均应上报省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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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批准同意。”的相关要求，已明确已建成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

容。

2.“十四五”德宏州规划了很多水库的建设，水库的建设都带着

水电站，建议取消禁止新建水电项目，改为新建水电站必须满足生

态流量下泄要求，保证河道不要断流。

不予采纳的理由：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中小水电开

发利用管理的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16〕56 号）“严控新建项目核准

审批。原则上不再开发建设 25 万千瓦以下的中小水电站，已建成

的中小水电站不再扩容。各州、市人民政府要对域内中小水电项目

进行系统排查清理，已经政府同意开展前期工作但尚未核准（审批）

开工建设的项目，应严格把关，逐一复审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全省原

则上不再核准审批新开工所有类型的中小水电项目。全省所有新增

中小水电装机容量的规划及项目核准审批均应上报省人民政府批

准同意。”的相关要求，全省原则上不再开发建设 25万千瓦以下的

中小水电站，确需新建的中小水电站必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。

3.《实施方案》P9“空间布局约束”第 2 点，“严禁新增工业硅产

能，2017 年 12 月 1 日后立项备案的新（改、扩）建工业硅项目，

一律实施产能减量置换，置换过程中的产能（吨）数量，按照‘变

压器容量（千伏安）*0.9*6480/12000’标准进行计算”中产能置换计

算标准是否与《实施方案》P10“污染物排放管控”中第 6 点“新

（改、扩）建工业硅电炉必须为矮烟罩半封闭型或全密闭型，变压

器容量达到 2*25000 千伏安及以上”的要求，在减量置换上不能满

足新（改、扩）建工业硅的产能，建议不明确置换过程中的产能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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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数量。

不予采纳的理由：根据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水电硅材加

工一体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德政发〔2018〕15 号）的相关

规定，提出的产能减量置换计算标准和准入要求。

4.《实施方案》P10“资源利用效率”中第 2 点“实行最严格的水

资源管理制度，严格用水总量、强度指标管理，严格取水管控，建

立重点监控去取水单位名录，强化重点监控取水单位管理。全州年

用水总量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等指标达到省考核要求”，

从这个上面的描述不知道究竟万元增加值用水量要达到多少，每吨

硅用水量要控制在多少，建议进一步说明。

不予采纳的理由：全州年用水总量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这

些用水总量和强度指标在每一个五年规划期间，省级都会下发考核

要求，目前“十四五”期间的考核要求尚未下达，无法提出具体的

定量要求，且这个指标不会提到每个行业的用水强度。

5.在《实施方案》重点管控单元里面各个县市都存在“资源开

发效率要求”中第 2 点，“禁燃区内全面禁止使用原（散）煤、洗选

煤、蜂窝煤、焦炭、木炭、煤矸石、煤泥、煤焦油、重油、渣油等

高污染燃料”的重点管控单元里面的禁燃区是否包含硅厂，建议进

一步说明。

不予采纳的理由：禁燃区主要是划定在城市建成区。

6.《实施方案》的管控要求里面对建成区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、

全收集、全处理，城市污水达到 100%，这个范围太大了，建议这

些指标是否能根据工作实际调整为对主城区人口密集区进行管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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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覆盖、全收集、全处理，因为各个县市都涉及到这个问题。

不予采纳的理由：根据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建设指

标》，城镇污水处理率是指城镇建成区内经过污水处理厂或其他污

水处理设施处理，且达到排放标准的排水量占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

比，计算污水处理率的范围就是建成区。污水管网全覆盖、全收集、

全处理主要是根据《中共德宏州委 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

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》（德发〔2018〕

29 号）的相关要求提出：2020 年，州府所在地芒市建成区实现污

水管网全覆盖、全收集、全处理，其他县市政府所在地污水处理率

达到 85%以上。

7.“三线一单”编制成果中的全州用水总量到 2025 年控制在

7.97 亿立方米，目前我州的实际用水量已经到约 7.3 亿立方米了，

是否能适当增加用水总量。

不予采纳的理由：“三线一单”编制成果中的全州用水总量的指

标来源于《德宏州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（2020-2035）》，后续将

根据云南省下达给德宏州用水总量考核要求修订该指标。

8.《实施方案》P9 附件 2“空间布局约束”第 2 点“严禁新增

工业硅产能，2017 年 12 月 1 日后立项备案的新（改、扩）建工业

硅项目，一律实施产能减量置换”，根据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推

动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德政发〔2018〕15

号），我们州提出的全州工业硅产能限定在 55 万吨，目前我州的

工业硅的产能只有 47 万吨，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，新增工业硅产

能又只能实施产能减量置换，是否可以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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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采纳的理由：该管控要求是根据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推

动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德政发〔2018〕15

号）提出的，故新增工业硅产能只能按照该文件一律实施产能减量

置换的要求执行。


